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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德哲学中先验自由
与实践自由之关系新释

———批判的建构性道德哲学之基石

朱会晖，刘梦瑶
（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）

　　摘要：康德的自由观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基础，而先验自由与实 践 自 由 的 区 分 是 其 自 由 观 的 一 个 核 心 性 的 区

分。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两个概念的内涵、差异、共同点和内在联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，说明

康德在保持其哲思的严格性本色的同时，以作为先天的自律能力的实践自由（而非本体的先验自由）为实践哲学奠

定自由意志的基石，从而超越传统的独断论的意志自由论和经验主义决定论，建立了先验主义自由观，为实践哲学

提供了富有合理性与意义的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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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区分是康 德 自 由 理 论 中

的一个核心性的区分，是理解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重

要钥匙，也是其解决本体理念实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

环节。因此，它对于把握康德的整个体系具有不同寻

常的意义。而对于其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，又是种种

关于康德哲学的争论的一个根源。

康德断言，先验自由是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而

绝对自发地引起因果序列的能力，而实践自由只是意

志独立于 感 性 的 爱 好 而 依 据 理 性 引 起 行 动 的 能 力。

但实践自由是否有超经验层面，两种自由之间是否具

有依赖关系，这一直是国际 康 德 学 界 争 论 的 焦 点，其

中有本体主义、自然主义、主 观 主 义 和 拼 凑 论 等 相 关

解释。笔者提出一种先验主义的新解释，认为实践自

由是一种先天的自由，并且它有现象层面而未必有本

体层面，它不依赖于先验自由，而在实践的眼光下，对

行动者而言，实践自由有本 体 和 现 象 两 个 层 面，先 验

自由构成了实践自由的条 件。而 这 种 在 实 践 眼 光 下

的实践自由，以及它与先验 自 由 的 关 系，都 不 是 单 纯

主观的。在实践 的 眼 光 下，人 是 自 由 的，不 仅 意 味 着

我们主观地相信自由理念的现实性，而且意味着自由

理念现实地影响着我们的 经 验 性 行 为。我 们 可 以 在

自由的理念下行动，而不必在实践中考虑我们是否有

先验自由的理论问题。康德 在 始 终 坚 持 其 严 格 性 的

哲学本色的前提下，创建出 建 构 性 的 道 德 形 而 上 学，

在理论上为道德和规范性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基础，形

成了西方自由理论与道德 哲 学 的 一 座 高 峰。澄 清 其

深刻而微妙的自由思想，对于当代的自由问题和道德

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　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内涵

先验自由与实践自 由 的 区 分 对 于 理 解 康 德 的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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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理论而言至关重要。在康德看来，先验自由是超自

然、超经验的能力，而实践自由属于经验世界的层面，
但也可能有超经验的层面，心理学的自由则完全是经

验性的能力。根据德文版《康德全集》数据库，康德对

实践自由及其与先验自由的关系的讨 论 在 康 德 全 集

中的 页 码 主 要 为：Ａ５３４／Ｂ５６２；Ａ８０２－８０３／Ｂ８３０－
８３１；４：３４６；５：６；５：９３；８：１３－１４（作 于１７８３年）；１８：

４２０（作于１７６９－１７７１或１７６６－１７６８）；１７：５８９（作 于

１７７２－１７７５或１７６９－１７７０）；１７：６８８（作 于１７７３－
１７７５年或１７７６－１７７８年）；１８：４４３（作于１７８３－１７８４
年）；１９：２５８（作 于１７８３－１７８４年）；２９：９００－９０３（作

于１７８２－１７８３年）。
心理学的自由指存 在 者 独 立 于 经 验 中 的 外 在 对

象的直接决定而根据自身的主观意识而活动的自由，
这种自由是现象层面的“心理学的属性”，是“按 照 经

验性原则来解释的”［１］９４。据此，人处于一个必然的因

果链条之中，其中我们每一瞬间的观念都是被之前的

观念所决定的。
先验自由本身是理 论 哲 学 中 的 宇 宙 论 意 义 上 的

自由，体现在不被任何其它 的 原 因 所 规 定，而 构 成 了

宇宙中因果序列的根本原因的能力，它不在于经验的

因果序列之中，却构成了这种因果序列的根据。这种

存在者是一种本体的原因，而不是那些服从经验的因

果律的原因。先验自由是“能够自行开始行动的某种

自发性的理念，这种能动性不允许预先准备一个另外

的原因再来按照因果联系的法则去规 定 这 个 自 发 性

的行动”［２］Ａ５３３／Ｂ５６１。先验自由不仅 仅 意 味 着 无 条 件 的

独立 性，而 且 是 一 种 “自 行 开 始 一 种 状 态 的 力

量”［２］Ａ５３３／Ｂ５６１。

就实践自由而言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将其解释为是

人独立于感性的冲动并根据理性所设立的原则（不仅

仅包括道德原则）而行动的能力，它 不 仅 使 人 能 按 照

长远的实用目的而行动，而且使人能按照普遍的道德

法则而行动［２］Ａ８０２／Ｂ８３０。而 在 之 后 的 著 作 中，康 德 基 本

上都把实践自由理解为人独立于感性 的 爱 好 和 冲 动

并根据理性所设立的道德 原 则 而 行 动 的 能 力。实 践

自由概念内涵的转变，乃是基于后来康德对自由与道

德有了更独特、透 彻 的 理 解。他 论 证 了 这 一 观 点：他

律的行为在其根本的层面 是 不 自 由 的，换 言 之，它 们

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。以满 足 感 性 的 爱 好 和 冲 动 为

最终目的的行为，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的自

由，因为它体现出人对当下感性冲动的独立性和根据

理性规则行动的能力，但是，它 在 根 本 的 层 面 上 说 是

不自由的，因为这些爱好和冲动是被自然界给予我们

的，而不是我们主动形成的。
实践自由包含自身给自身 原 则（自 我 立 法）的 能

力，而不是单纯以根据被给 予 的 原 则 而 行 动 的 能 力。
根据第一批判，实践自由体现在“理 性 本 身 在 它 由 以

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”中，也包括“在感性 冲 动 方 面”
的自由，即包括（积极的）立法的能力和（消极的）对感

性冲动的独立性［２］Ａ８０３／Ｂ８３１。“因为 德 性 原 则 惟 一 原 则

就在于对法 则 的 一 切 质 料（也 就 是 对 一 个 欲 求 的 客

体）有独立性，同时却又通过一个准 则 必 须 能 胜 任 的

单纯普遍立法形式来规定任 意……纯 粹 的 且 本 身 实

践的 理 性 的 这 种 自 己 设 立 法 则 是 积 极 理 解 的 自

由。”［１］３３在此仅仅独立于欲求客体而自律的自由是实

践自由，因为独立于一切经验性因素的自由才是先验

自由。

康德指出，一方面，我们不一定有先验自由；另一

方面，我们不仅仅有心理学 的 自 由，还 有 先 天 的 实 践

自由。康德也从其它的角度分别在《道德形而上学奠

基》（以下简称《奠基》）和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中表达同一

观点：在理论的眼光下，先验自由是不可知的，在实践

的眼光下，我们是现实地自 由 的；自 由 理 念 没 有 理 论

的实在性，而有 实 践 的 实 在 性。据 此，在 理 论 的 眼 光

下，实践自由是否以先验自由为根据，这是不可知的，
在实践的眼光下，实践自由以先验自由为根据。

下文将表明，在 理 论 的 眼 光 下，实 践 自 由 有 现 象

层面而未必有本体层面，而 在 实 践 的 眼 光 下，实 践 自

由有本体和现 象 两 个 层 面。但 是，在 实 践 眼 光 下，人

有本体层面的自由、有绝对 的 和 无 条 件 的 自 由，只 是

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有权利、也不得不设想人是自由

的，并在自由的理念下凭借 关 于 自 由 的 信 念 而 行 动。
现实的行动赋予了（指向本体的）抽象自由 理 念 以 实

在性，这种实在性是实践上 的 实 在 性，而 非 理 论 上 的

实在性。
二　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区别

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区别，在于理性独立于感

性的冲动与理性独立于一 切 自 然 原 因 的 区 别。先 验

自由只属于本体界，而实践自由肯定有一个现象的层

面，但也可能有本体层面。实 践 自 由 是“相 对 的 自 发

性”，先验 自 由 是“绝 对 的 自 发 性”［３］４４３。实 践 自 由 只

是对感性的独立性，而先验自由是对 整 个 自 然 和（基

于自然的）宿命的独立性，后一种独 立 性 是 实 践 自 由

未必具备的。体现着实践自 由 的 活 动 可 以 在 时 间 上

先行的条件作为根据，而先验自由背后必定没有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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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的条件作为根据。而且，理性在设立法则后通过

法则规定 抉 意，这 必 然 需 要 理 性 引 起 的 敬 重 作 为 中

介。实践自由的有条件性的根据在于，体现实践自由

的理性及其自律的活动有经验的层面，该层面必然被

先行的自然原因所决定。但 由 于 理 性 与 自 律 的 活 动

可能也有（不可知的）本体层面，因 此，它 可 能 也 是 基

于先验自由的。实践自由为人所拥有，但先验自由不

一定为人所拥有；而人有实践自由和人不一定有先验

自由，这两点并不矛盾。
第一，先验自 由 是 超 经 验 的 能 力，实 践 自 由 必 然

有经验性的层面，可能没有超经验的层面。前者是对

整个自然及其宿命的独立性，后者只是对动物性的独

立 性。“摆 脱 动 物 性 的 自 由（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ａｓ　ｐｒａｃｔｉｃｅ
ｔａｌｉｓ［实践类型的自发性］）／摆脱宿命［ｆａｔａｌｉｔａｅｔ］的自

由（ｔｒａｎｓ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［先验的］”［４］３１７。

先验自由体现于“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起规定

作用的原因”而“开始现象的序列”，它当 然 就 绝 不 可

能通过任何感官世界的原因来解释，因而不可能通过

自然的法则来解释；毋宁，先验自由“看起来是和自然

律，因而和一切可能的经验 相 违 背 的，因 而 所 以 仍 然

是一个问题”［２］Ａ８０３／Ｂ８３１。
先验自由是无条件地引起某种状态、并由此引起

相继的因果序列的能力；先 验 自 由 的 原 因 性 体 现 在，
某物（可能是理智）不仅仅构成了事件序列 的 第 一 开

端，而且它并不是基于某种既定的特殊本性而成为这

种开端，而是自己给自己设 立 根 据，自 己 赋 予 自 己 以

原则，并由此引起某些因果序列，因此，并没有任何外

在的原因作为先行的条件，而使得该物的活动得以可

能，并按照经验的因果律而决定了它的活动。“这样，
就不单是一个序列将通过这种自发性而绝对地开始，
而且是导致产生这序列的这个自发性本身的规定性、
也就是因果性也将绝对地开始，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

先行在前而使这一发生的行动按照常 住 的 规 律 得 到

规定”［２］Ａ４４５／Ｂ４７３。
实践自由是意志独 立 于 感 性 的 冲 动 而 对 意 志 作

规定的能力，但这种能力本 身 有 其 经 验 性 层 面，因 而

有其先行的自然原因，可以 用 经 验 的 因 果 律 来 解 释。
“但理性本身在它由以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中是否又

是由别的方面的影响所规定的，而那在感性冲动方面

被称作自由的东西在更高的和更间接 地 起 作 用 的 原

因方面是否又会是自然，这点在实践中与我们毫不相

干……实践的自由是自然原因之一，也就是理性在对

意志作规定时的原因性，而先验的自由却要求这个理

性本身……独立于感官世界的 一 切 起 规 定 作 用 的 原

因……”，这里的法则是指上文的“客观的自由法则”，
即“自由意志的一般必然的道德法则”［２］Ａ８０３／Ｂ８３１；Ａ５５／Ｂ８０。

实践自由体现在“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”和对“感性冲

动”的独立性；据此，究竟实践自由是完全被自然所引

起和决定、还是背后还有一 个 绝 对 自 由 的 本 体 层 面，
这是无法认识的。

实践自由（设立和遵循道 德 法 则 的 能 力）有 其 经

验性的、被自然决定的层面，而 它 是 否 有 超 经 验 的 层

面是不可知的。根据康德的经验决定论，所有经验性

的事物与活动都是完全被决定的。“……假如对我们

来说有可能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一旦 它 通 过 内 部 的

或外部的行动表现出来就具有如此深刻的洞见，以至

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动机、连同

一切对这一动机起作用的外部诱因也 都 为 我 们 所 获

悉，我们对一个人在未来的行为举止就有可能如同对

一次月食或 日 食 一 样 确 定 地 测 算 出 来……”［１］９９。由

此也可看出，我们的所有经 验 性 活 动，我 们 在 时 间 中

通过抽象的思考而建立先验原则，以及我们按照这种

原则而来的行 动，本 身 也 是 经 验 原 因 造 成 的。而 且，
在人的内心中，有许多我们 难 以 认 识 的 隐 秘 动 机，在

严格意义上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我们是否真的出于道

德法则而行动。即使“通过最严厉的自省”，我们仍然

“……根本不能有把握地断 定，确 实 完 全 没 有 任 何 隐

秘的自爱冲动，藏在那个理 念 的 单 纯 假 象 之 下，作 为

意志真正的规定 性 的 原 因；……但 事 实 上，即 使 进 行

最严格的审查，我们也绝不可能完全走近背后隐藏的

动机”［１］９９。当然，实践 自 由 背 后 有 没 有 经 验 的 原 因，

这是先验自由的问题，是一 个 理 论 哲 学 的 问 题，而 不

是实践的问题，实践哲学可以置之不顾。
第二，实践自 由 要 发 挥 作 用 需 以 情 感 为 中 介，而

先验自由可以不借助这种 中 介。道 德 的 敬 重 感 和 精

神快乐等情感是我们以实践自由规定 行 动 的 主 观 性

条件。道德 法 则 不 仅 仅 是 行 为 的 客 观 的 规 定 根 据，
“也是该行为的主观的规定根据，因 为 它 对 主 体 的 感

性有影响，并产生一种对法则影响意志有促进作用的

情感”［１］７５。他在下文 指 出 这 种 情 感 就 是 对 法 则 的 敬

重。康德在此指出，道德法则能够有充分力量规定主

观意志，并非因为它与情感 无 关，而 是 由 于 它 能 引 起

道德情感。由于我们的道德行为有来自感性的“内部

的阻碍”，通过敬重的情感来推动道 德 行 动 就 是 必 要

的［１］７９。因此，“即使意志独立于刺激（ｓｔｉｍｕｌｉｓ），它也

不是完全地自由的”［５］８９９。当然，在道德行为中，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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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只是理性本身的结果以及其作用的中介条件，道

德情感倾向只是道德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必要条件，
它也并不能被看作理性的目的和根据，而理性本身是

独立于这种倾向的，情感因素不是道德活动的最根本

的根据。没有独立于理性的道德动机。
第三，两种自 由 的 另 一 个 区 别 在 于：先 验 自 由 可

以体现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，而实践自由只是在

实践领域中的 自 由。首 先，康 德 认 为，纯 粹 理 性 是 独

立于感性而凭自身创造理念、形成先天综合判断并通

过这种判断进行推理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如果背后没有

自然作为原因，它就是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而引起事

件序列的能力，因而就是那 种 体 现 先 验 自 由 的 所 在。

其次，纯粹理性既能够运用 于 认 识 活 动，也 能 运 用 于

实践活动（并为意志提供准则的 普 遍 形 式），因 而，如

果纯粹理性有先验自由的话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

都有先验自由。纯粹理性能 够 设 立 道 德 法 则 并 对 抉

意提出命令，并由此引起敬重的情感。尽管这种法则

及敬重不能规定人的抉意，它毕竟完全自发地产生了

某些影响，引起某些后果，因而是某种本源的原因性。
而显然，实践自由是实践领 域 的 一 种 行 动 的 能 力，它

不属于认识领域。
先验自由属于思辨哲学研究的对象，而实践自由

是实践哲学研究的对象。“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先验

概念的争论都在实践上没 有 影 响。因 为 我 在 这 里 并

不是关注最高的原因，而是终极的目的。”［５］９０３在自律

的行为中，人们在追求道德 的 善，在 此 之 上 没 有 更 高

的目的。对于道德的行动者的意志而言（或在这种行

动者看来），他并没有任何道德法则以外的根据，他完

全独立于一切的经验性因素，单纯根据定言命令而行

动；然而事实上，追求善的目的作为一种时间中表象，

其背后还是可能有其它经验性的原因（如先行的事件

序列），因此，他的道德意 识 可 能 是 幻 象，而 他 的 行 为

则完全被经验原因所决定。
三　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一致性与联系

自由就是自我决定，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作为康

德哲学中两种基本的自由概念，不仅具有许多的共同

点，而且有着内 在 的 关 联。康 德 宣 称，实 践 自 由 的 概

念和先验自由的概念无非是“自由的实践概念”和“其

思辨概念”，前者运用于实践，后者是形而上学才考虑

的宇宙论对 象［６］１３。先 验 自 由 也 有 理 性 的 规 定 根 据，
可能体现 于 人 的 意 志，从 而 构 成 实 践 自 由 的 根 本 层

面。而且，人有实践自由意味着人能根据先验自由的

理念而行动。

第一，两种自 由 的 共 通 点 在 于，先 验 自 由 和 实 践

自由一样，也是以理性为规定根据的。先验自由要具

体发挥作用，也是要有规定 根 据 的，只 不 过 自 由 的 行

动者通 过 自 主 设 立“理 知 的 根 据”而 引 起 事 件 的 序

列［２］Ａ５４５／Ｂ５７３。康德说，先验的自由“要求这个理性本身

（就其开始一个现象序列的原因性而言）独 立 于 感 官

世界的一切起规定作用的原因”，或 要 求 独 立 于 一 切

先行的原因；但 是，没 有 任 何 先 行 的、被 给 定 的 根 据，

不等于没有任何规定根 据［２］Ａ８０３／Ｂ８３１。康 德 在《形 而 上

学演讲录》中批评了“由于自由不服从物理 的 诸 法 则

或感性的诸法则，人们就认为它不服 从 任 何 法 则”这

一观点，认为“这是一种过度的推论”，“但我们在根据

知性的诸法则而行动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，因为这些

确实是由我们产生的”，这时我们就 不 是 被 任 何 外 在

的事 物 决 定，而 是 被 自 我 所 决 定，并 因 此 具 有 自 发

性［５］９０２。
第二，先验自 由 和 实 践 自 由 一 样，可 以 体 现 在 意

志的自由之上。因为人可能 通 过 其 本 体 的 层 面 上 的

理知品格而有先验自由，因而对其行为具有负责任的

能力，并在实践 上 成 为 可 归 咎 的。首 先，在 探 讨 意 志

的先验自由与自然决定论的相容性时，康德这样评论

一个关于居心叵测的谎言的例子：“这 一 行 动 被 归 于

他的理知的品格，他在现在正在说谎的这一瞬间中完

全是有罪的；因而理性不顾这一行为的所有那些经验

性的条件而完全是自由的，而这一行为完全要归咎于

理性的失职。”［２］Ａ５５５／Ｂ５８３在 此，意 志 的 自 由 独 立 于 一 切

经验性条件，因而就属于先 验 的 自 由，人 有 可 能 具 有

作为本体的理知的品格，以此引起经验性的品格和自

然事件序列。人只能成为构 成 宇 宙 中 事 件 序 列 的 部

分原因，无法像大写的创世者（如果有的话）那样引起

所有的现象的序列，这并不 否 定，由 于 人 的 本 体 层 面

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性原因，人的行 为“永 远 是 一 个

第一开端”［７］３４６。其 次，康 德 说：“但 是，作 为 本 体，也

就是说，按照纯然作为理智 的 人 的 能 力 来 看，正 如 它

就感性的任性而言是强制的那样，因而按照其积极的

性状来看，我们在理论上却根本不能展示它。”［８］２２６这

里康德把先验自由和作为本体的人的 能 力 的 自 由 等

同起来，可见先验自由和人的意志自由的一致性。
第三，先验的自由，可以体现于自律的能力（意志

设立和遵循客观原则的能力）之上，因 而 可 能 体 现 在

实践自由之上，因为实践自由恰恰就是这种自律的道

德能力。“除了自律、即那 种 自 身 就 是 自 己 的 法 则 的

意志的属性之外，意志的自由还能是什么呢？”［７］４４６－４４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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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的意志自由是先验的自由，因为 它 被 界 定 为“独

立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”的属性，而 不 仅 仅 是 独 立

于感性的爱好的属性；意志 自 己 是 自 己 的 法 则，就 是

说意志自己建构了意志的因果关系的普遍原则，意志

按照自由的因果法则（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法 则）来 引

起某种 后 果，就 是 自 律［７］４４６－４４７。在《奠 基》中 康 德 认

为，先验自 由 体 现 在 独 立 按 照 法 则 去 行 动 的 能 力 之

上，而并非不能有规则和规定根据的。我们所能够解

释的，只是“可能的经验中被给 予”的 对 象，“但 是，自

由是一个单纯的理念，它……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经验

中被阐明……它只是作为在某 个 存 在 者 里 面 理 性 的

必要前提而有效，这个存在者相信自己意识到一个意

志”，“也就是说作为理智、从而按 照 理 性 的 法 则 独 立

于自然本能去规定自己的行动的能力”［７］４５９。这种非

经验的、作为单纯理念的自 由 就 是 先 验 的 自 由，它 被

看作理性存在者所能具有理性的前提，这个作为自由

的前提就是独立按照理性法则去行动的能力。
因此，实践自由可能以先验自由为其基础性的层

面，从而也可能体现人的本源的自发性和绝对的独立

性。因此，有一种 可 能 的 观 点 认 为，先 验 自 由 和 实 践

自由的区 别 在 于，前 者 以 任 何 先 行 的 规 定 根 据 为 条

件，而实践自由则相反，这种 看 法 并 不 符 合 康 德 的 思

想。
第四，实践 自 由 与 先 验 自 由 的 内 在 的 联 系 体 现

在，实践自由之所以可能，是 由 于 理 性 能 够 根 据 先 验

自由的理念而行动，但理性并不一定根据先验自由本

身而行动。
关于两种自由的依赖关系，不少研究者认为康德

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先验方法论中的法规 论 中 的 观

点是与其辩证论中的观点相矛盾的，并认为在法规论

中的实践自由不以先验自由为条件，而在辩证论中则

相反；而也有很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辩证论中以

下论述是争论的焦点。康 德 认 为，实 践 自 由“以 这 个

自由的先 验 理 念 为 根 据”，“因 为 实 践 自 由 的 前 提 在

于，虽然某物并没有发生，但它本来应当发生，因而它

的原因在现象中并没有如此确定，以至于在我们的抉

意中不包含有某种原因性，这种原因性独立于那些自

然原因，甚至违抗自然的强制力和影响而产生某种在

时间秩序中按照经验性规律被规定的东西，因而完全

自行开始一个事件序列”［２］Ａ５３３－５３４／Ｂ５６２。以下，笔者先正

面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，然后与其他解释者进行商

榷。

笔者以为，由于康德在“辩证论”中所提出的关于

某物“应当发生”这一理由是实践方面的，他的结论也

应当是在 实 践 的 意 义 上 说 的：只 是 在 实 践 的 视 角 下

（对行动者而言），人有先验自由，它 构 成 了 实 践 自 由

的基础，换言之，由于人的先验自由的理念（即纯粹概

念）现实作用于行动、并能（连同道德法则）规定行动，

人才有（独立于动物性的）实践 自 由。只 是 在 这 种 实

践的意义上，“辩证论”声称实践自由以先验自由为前

提。我们只有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，或者说我们只

是在实践的眼光下是自由的，我们有根据先验自由的

单纯理念（但不是先验自由本身）而行动的能力；而这

又意味着，仅在现实的行动 者 的 意 志 看 来，人 有 先 验

自由，有完全的独立性和无条件的原因性。但是在理

论上、就其自身而言，人未必有先验自由，实践自由也

不以先验自由为必要条件。实 践 自 由 是 指 根 据 自 由

的理念而行动的能力，因而是根据道德法则而行动的

能力：“自 由 仅 仅 是 一 个 理 念，而 根 据 这 种 理 念 去 行

动，就是在实 践 上 自 由 的……”［５］８９８在《奠 基》和 第 二

批判中，康德把实践自由理解为在实践视角下的先验

自由（独立于一切自然原因而根据道德法则行动的能

力），理解为某种先天的、但未必是超经验的能力。
具体而言，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的（单纯）实践意

义上的依赖性体现在：人们只有把自身看作对一切经

验原因具有独立性的，因而能够体现出尊严和崇高性

的，人才能在行动中形成对自由理念和道德能力的现

实性的理性肯定和感性敬重，从而能够按照道德法则

去行动，因而才具有实践自由。每个有普通人类理性

的人都有道德的关切和意念，这种道德意识使我们设

想自身具 有 先 验 自 由，并 能 根 据 自 由 理 念 原 则 而 行

动。但这 并 不 能 构 成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关 于 自 由 的 知

识［７］４５５。

可见，关于实 践 自 由 及 其 与 先 验 自 由 的 关 系，康

德在独断论的意志自由论和宿命论之间，选择了先验

主义的立场。他坚持，人的实践自由未必基于作为物

自身的绝对自由，但也不是 以 自 然 原 因 所 规 定 的、纯

然主观的自由；实践自由有 被 自 然 决 定 的 经 验 层 面，

但也可能以先验自由作为 内 在 根 据。我 们 必 然 在 自

由的理念之下行动，就是说我们有实践地理解的自由

（Ｄｉｅ　Ｆｒｅｉｈｅｉｔ　ｉｍ　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　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）。我们之所

以在实践中设想我们为先验地自由的，是由于我们设

想我们应当遵循道德 法 则。根 据《奠 基》，在 实 践 中，
我们必然会把自身看作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，因此必

然把自身同时看作理知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成员，其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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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自由构成了经验性的行动的根据。

但是，人有实践自由与人可能在存在论上没有先

验自由并不矛盾，我们只是在实践视角下才有先验自

由。首先，在发表于１７８３年的关于舒尔兹的书评中，
康德论述了尽管自由的思辨概念无法被认识，但即使

最顽固的宿命论者也会在实践中把自 身 看 作 是 自 由

的，因为在关于舒尔兹的评 论 中，康 德 论 述 了 尽 管 自

由的思辨概念无法被认识，但即使最顽固的宿命论者

也会在实践中把自身看作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不得不

在不同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选择，而这种选择本身预

设了不同的行为可能性和 自 由，因 此，我 们 不 得 不 在

对自由的肯定中行动，即 在 自 由 的 理 念 下 行 动。“因

为我现在应当在其中行动的状态原初 是 从 哪 里 来 到

我这里的，这可以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。我只问我现

在可以做什么，而在这里，自 由 就 是 一 个 必 要 的 实 践

预设，是我惟有在其下才能把理性的诫命视为有效的

一个理念。”［６］１３其次，这 一 点 在《奠 基》中 又 得 到 了 肯

定：我们在实践上是自由的，只是意味着自由“被理性

存在者仅在理念中当作其行动的根 据”，尽 管 在 理 论

上，先验自由的现实性问题无法被认识［７］４４８。

对康德辩证论中的 关 于 实 践 自 由 及 其 与 先 验 自

由的 关 系 的 观 点，有 多 种 不 同 的 解 释。根 据 柯 尔

（Ｋｏｈｌ）等人的本体主义解释，实践自由和先验自由一

样，也是 超 经 验 的 自 由，并 且，它 依 赖 于 先 验 自 由。
“只有当存在（一般而言的）一种非自然 的 原 因 性，它

不被自然原因所决定而起作用，才会有这样的意志的

原因性，该 原 因 性 不 被 感 性 的 冲 动 所 决 定 而 起 作

用。”［９］３１６他认为，“辩证论”和“法规论”的观点并不矛

盾。尽管康德在“法规论”中肯 定，“为 了 实 践 的 目 的

我们可以……在实践中忽略我 们 是 否 先 验 地 自 由 的

问题”，但是，“这不意味着，康德相信实践自由与物理

学原因的必然的强制相容”［９］３２８。
根据盖 斯 曼（Ｇｅｉｓｍａｎｎ）的 自 然 主 义 解 释，实 践

自由是属于现象界的自由，这种经验性的自由却依赖

于本体界的先验自由；先验自由是理论上的宇宙论对

象，实践自由是实践哲学的 对 象，人 们 在 理 论 上 需 要

先验自由 理 念，在 实 践 中 会 忽 略 这 个 理 念。盖 斯 曼

说：“康德的立场可以预先概括如下：当人们在思辨的

（理论的）视角下把握自由，也就是当人们把自由建立

在其可能性上，那么不诉诸它的先验理念就是不够的

……与此相反，当人们仅仅在实践的眼光下把握自由

（或自由作为实践的概念），那么人们就可以忽视这个

理念；它“在实践上”完 全 不 被 需 要。下 文 将 会 表 明，

无论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之中还是在其之外，之前还是

之后，康德一再都把他的立场表达得清楚明白”［１０］２８４。

他认为，“康德基本上也在其他的地方，并且在授权出

版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之前和之后都另外作过 在 这 两 段

话中让人感到混乱的断言”，但第一批判的“辩 证 论”
和“法规论”的论述并不矛盾［１０］２８３。他声称，实践自由

只是“自 由 的 现 象”（ｌｉｂｅｒｔａｓ　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）；行 动 者

知道他有实践自由，但不知道它与这种先验自由相始

终，不过这对他来说也是“完全无 所 谓 的”，因 为 他 不

设立“能够自行开始行动的某种自发性的理念”，也不

提出关于“更高的和更间接的起作用的原因”的“思辨

的问题”［１０］３０１。但我们不能像很多 人 那 样 认 为“康 德

在法规论中最终把自由还原为自然。‘在取消先验自

由的同时就 会 把 一 切 实 践 的 自 由 也 根 除 了’这 个 论

题，‘法规论’没有反驳一个字，法规论中所断言的，辩

证论也不与之相矛盾”［１０］３０１。

但这与康德的观 点 并 不 一 致。首 先，《纯 粹 理 性

批判》中的实践自由并不仅仅是经验性的。它确实也

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原因，但 这 只 是 它 的 现 象 层 面，但

它可能也有本体层面。
然而，这只是 从 现 象 的 视 角 看 才 是 如 此，这 种 视

角下人对自我和对象的认识都通过主 观 的 先 天 直 观

形式才得以可能，由此我们把握到的是人的经验性的

品格，而人的本体层面的存在或理知品格毕竟并不是

可能的，因此，我们又不能仅 仅 把 先 天 的 实 践 自 由 看

作经验性自由的一类，所以 康 德 指 出，实 践 自 由 是 否

以任何先行的规定根据为条件，这是我们无法认识的

“问题”［２］Ａ８０３／Ｂ８３１。实践自由体现在理性行动者以自身

为根据的行动中，它并不必然以先行的规定根据为条

件。抉意固然是被动因所规定的，但是并不必然被某

一种动因所决定，它也能够以“自由的法则”即道德法

则为动因并被其决定。如上所说，实践自由不仅仅包

括遵循法则的能力，也包括设立法则的能力。由于道

德法则是意志或实践理性自身设立的，意志自我设立

法则并遵循这种法则，这是 自 由 或 自 我 决 定 的 体 现，
因此，只要意志或实践理性的立法背后没有自然作为

根据，那么，实践 自 由 就 有 一 个 超 验 的、本 体 的 层 面。
其次，先验自由的本源性在 于 自 主 地 设 立 根 据，自 发

地设立法则而自我决定，而 不 是 在 于 没 有 规 定 根 据。
先验自由的本质其实在于自我决定的自发性，而不是

不被决定。
对于两种自由的关系，阿利森等人采取主观主义

的解释。阿利森 认 为，在 此 康 德 只 不 过 认 为，在 实 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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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眼光下，我们会把自身设 想 为 有 先 验 自 由 的，换 言

之，拥有先验自由不过是被 主 观 设 想 的 属 性；而 由 于

我们都主观地设想自身为理性的行动者，我们必然会

主观地设想自身为拥有 先 验 自 由 的。“无 论 如 何，通

过对自发性的‘契机’的坚持，它 确 实 暗 示，自 由 的 先

验理念何以可能被看作发挥着一个作 为 模 型 的 或 调

节性的功能，该功能指向我们（或其他存在者）作为理

性施为者（ａｇｅｎｔ）的观念”［１１］２６。对 阿 利 森 而 言，自 由

理念的调节性功能并不在于规定准则，而在于维持我

们作为理性施 为 者 的 主 观 观 念。因 此，阿 利 森 认 为：
“在‘辩证论’中康德只是断言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的

一种 概 念 上 的 依 赖 性 而 不 是 本 体 论 上 的 依 赖

性”［１１］５７，换言之，我们主观上（通过概念）把我们设想

为有先验自由的，设想它构 成 了 实 践 自 由 的 条 件，但

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的意义上有先验自由，而只

意味着我们有实践自由。
此外，还有玄耐克（Ｓｃｈｎｅｃｋｅｒ）等人持拼凑论的

解释，认为康德把相互矛盾 的 两 种 观 点 拼 凑 在 一 起：
根据第一批判的“辩证论”，超经验的实践自由依赖于

先验自由，而根据第一批判的“法 规 论”，经 验 性 的 实

践自由却不依赖于先验自 由。实 践 自 由 在 辩 证 论 中

是一个先验的实践自由（先验的－实 践 自 由），相 反，

在法规论中的有条件的实践自由在本 性 上 完 全 不 是

先验的［１２］９１。由 此 他 认 为 康 德 在 辩 证 论 和 法 规 论 中

对两种自由关系的论述是无法相容的。
笔者认为，对辩证论中的实践自由的本体主义的

解释会面 临 许 多 困 难。如 果 在 强 的、本 体 论 的 意 义

上，先验自由构成了实践自由的基础，那么，肯定了实

践自由也 就 肯 定 了 先 验 自 由。首 先，在 逻 辑 理 据 方

面，本体主 义 解 释 和 康 德 基 本 的 批 判 主 义 立 场 不 相

容。根据本体主 义 解 释，我 们 能 够 以 现 实 性、实 在 性

等范畴来认识先验自由，通过经验界的道德意识和道

德经验来证明先验自由。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坚持，
我们不能以知性范畴来认识本体，也无法通过经验现

象来证明本体。其 次，在 文 本 依 据 方 面，较 强 的 解 释

无法与康德对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关 系 的 一 贯 论 述

相一致。根据以上论述，康 德 在《纯 粹 理 性 批 判》、关

于舒尔兹的书评和《奠基》等处一再说明，我们能够证

明实践自由，但是人是否有 先 验 自 由，以 及 实 践 自 由

是否基于先验自由，这仍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我们

证明了实践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就证明了后者。
根据盖斯曼等人的经验主义解释，实践自由是经

验性的，但它依赖于先验自由。除了上文提出的诸理

由外，笔者认为，这种解释和 康 德 的 一 个 基 本 观 点 不

符合，即独立于感性的爱好 和 冲 动 无 需 先 验 自 由，自

然及其宿命就已经足以让人拥有现象界的实践自由，
以至于只要知道了人先前的动机，“我 们 对 一 个 人 在

未来的行为举止就有可能如同对一次 月 食 或 日 食 一

样确定地测算出来……”［１］９９因此，经验性的实践自由

并不像盖斯曼所说，以先验自由为必要条件。

另外，盖斯曼 的 这 一 观 点 也 并 不 恰 当：先 验 自 由

的理念对于把握实践自由的概念而言不是必要的，这

个理念并不构成实践自由的条件。“……当人们仅仅

在实践的视角下把握自由（或自由作为实践的概念），
那么人们就可以忽视这个理念；它“在实践上”完全不

被需要”［１３］２８４。但是，尽管 先 验 自 由 本 身 不 是 实 践 自

由的必要条件，先验自由的 理 念 却 是 它 的 必 要 条 件；
如上所述，只有当我们设想 我 们 有 先 验 自 由、并 由 此

行动，我们才拥有实践自由。
阿利森对先验自由 和 实 践 自 由 的 关 系 作 了 主 观

主义的解释。对他而言，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只有概

念上的依赖性。他 把 这 种 关 系 看 得 过 于 主 观 了。然

而，先验自由理念的意义并非只是使我们可以主观地

把自身看作行动者，却没有独立于我们的视角的现实

自由。在康 德 哲 学 中，那 种 依 赖 性 尽 管 不 是 本 体 论

的，但也是具有现实性的，是 相 关 于 现 实 的 经 验 世 界

和其中的实践活动的。而实 践 自 由 不 仅 仅 意 味 着 我

们把抉意（主观地）看作是有先验自由的，而且还意味

着我们能根据这种设想去 行 动。实 践 并 不 仅 仅 意 味

着一种视角，而且也是某种具有实在性的现实活动过

程，由此康德才建构了理性诸纯粹理念的实在性。
而且，阿利森 认 为，康 德 一 开 始 就 预 设 了 人 的 施

为能力（ａｇｅｎｃｙ）和道德归因的正当性，他又对康德对

道德法则和自由的论证进行了详细的重构，但根据这

些预设，康德的自由理论就是独断论的，而且，从这些

预设出发即可直接得出在实践视角下 人 有 自 由 的 结

论，这使得他对其论证的繁复重构变得没有意义。因

此，澄清实践自由和先验自 由 概 念 的 内 涵 及 其 关 系，
对于理解康德的进一步理论运思和论 证 都 是 十 分 重

要的。
此外，玄涅克认为康德在辩证论和法规论中关于

自由的论述是不一致的“拼凑物”，然而，康德的《纯粹

理性批判》经过两个版本的长期的 认 真 写 作，很 难 说

他没有意识到同一本书前后两部分、不同著作的不同

论述的明显不一致，因而，他 在 辩 证 论 和 法 规 论 中 对

实践自由 的 两 种 阐 述 更 可 能 是 在 不 同 意 义 上 说 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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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如上所述，如果我们充 分 考 虑 康 德 的 实 践 的 意

义和理论的意义的区分，便会发现两处的论述并非不

可调和。

康德道德哲学超越 了 传 统 的 独 断 论 的 意 志 自 由

论和经验主义决定论，而建 立 了 先 验 主 义 自 由 观，为

道德与规范性的确定性提 供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基 础。他

以其实践自由的概念为实践哲学奠定 自 由 意 志 的 基

石，形成了西方自由理论与道德哲学的一座高峰。澄

清其深刻而微妙的自由思想，对于当代的自由问题和

道德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得到Ｖｏｌｋｅｒ　Ｇｅｒｈａｒｄｔ教授、张传有教授、邓晓芒教授、宫睿博士、袁辉博士等学者的专

业性建议，特此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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